
东华理工大学基层工会“职工小家”考核指标及评价标准（试行）
考评

指标
内 容

标准

分

分

值
评分标准

政

治

坚

定

1.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加强教职工思想引领，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

题教育活动，引导教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每年度不少于 2次相关活动。
4

13

少开展 1 次扣 2 分；材料不全每

项扣 0.5 分。

2.自觉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工会领导，坚持向同级党委和上级工会汇报工作制度。

每学期汇报不少于 1次。
4

少汇报 1 次扣 2 分；材料不全每

项扣 0.5 分。

3.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党委、行政和上级工会的决策部署，积极参加并完成同级党

委和上级工会布置的工作任务，严谨细实、卓有成效。
5

未参加 1 次扣 1 分；未完成 1 次

扣 1分。

组

织

健

全

1.落实《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分工会

委员会按期换届，组织机构健全，分工会主席及委员因工作需要调整时，应及时

调整上报。

6

16

未按要求选举扣 4 分；未向校工

会进行会前报告、会后备案的，

分别扣 1分；委员不齐的扣 2分。

2.党政重视支持分工会工作，为分工会开展活动提供必要条件，每学期听取研究

分工会工作不少于 1次。
4

缺 1 次扣 2 分；材料不全的，每

次次扣 0.5 分。

3.组织符合条件的教职工及时加入工会，入会率达到 100%；会员管理有序，建立

健全本单位会员信息台账，认真配合校工会做好各阶段会员数据的核实工作。
6

未建立会员信息台账扣 2 分；未

及时更新台账，每人次扣 1分。

维

权

到

位

1.贯彻落实学校二级教代会制度，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二级教代会（教职工大会），

听取审议本单位年度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工会工作报告（含工会经费使用）

及其他涉及教职工利益等重大事项，程序规范，会前会后及时报送有关材料。

8

30

未召开教代会扣 8 分；程序不规

范酌情扣 1-3 分；未报送会前或

会后材料，每次扣 1分。

2.组织开展二级教代会提案工作，提案件件有答复有落实。 2
未开展提案工作扣 2 分；未落实

提案，每项扣 0.5 分。

3.建立困难教职工档案，及时了解掌握本单位困难教职工工作、生活状况，坚持

教职工“婚、育、伤、病、亡、意外事故” 六必访制度，开展各类人文关怀及帮

扶服务活动，送温暖活动制度化、常态化。

6

未建立困难职工档案扣 3 分；未

建立六必访工作台账扣 3 分；未

更新台账，每人次扣 0.5 分。

4.深化拓展女教职工关爱行动，重点做好女教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以及困难女教职

工帮扶以及心理关怀等工作。每年至少开展 2次相关活动。
4

缺 1 次扣 2 分；材料不全每项扣

0.5 分。



5.做好教职工节日慰问、生日慰问、荣休慰问等会员服务工作，每年召开集体生

日会、荣休欢送会分别不少于 1次。
6

节日慰问发放人员信息核对有

误，每人次扣 1 分；少开展 1 次

集体生日会或荣休会扣 1分。

6.关心关爱教职工身心健康，建立健全单身青年信息台账，组织参加心理健康教

育、单身联谊等活动，帮助教职工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
4

未建立单身青年台账扣 2 分；未

组织参加相关活动，每次扣 1分。

工

作

规

范

1.分工会工作规范，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并按时报送校工会。 4

16

无年度计划总结每项扣 2 分；未

按时报送每项扣 1分。

2.分工会有不少于 35 平方米独立固定的活动场地，有管理规章制度，工作档案齐

全。
4

无活动场地扣 4 分；活动器材少

于 3 项扣 1 分；无管理规章制度

扣 1分；工作档案不全扣 1分。

3.按时足额收缴会费；实行预算管理，经费使用合理规范，开支范围严格执行有

关制度规定。
4

未按时足额收缴会费扣 3 分；无

经费预算、未定期公布经费使用

情况，每项扣 2 分；违规使用经

费每次扣 2分。

4.定期召开分工会委员会，每学期至少 1次以上，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会议

有记录。
2

缺 1 次扣 1 分；记录不全每次扣

0.5 分。

5.建立会员评家、会务公开等制度，教职工会员的“知情、参与、选举、监督”

等权利得到有效落实。会员对工会工作满意度达 90%以上。
2

未开展扣2分；满意度90%以下的，

依次酌情扣分。

作

用

明

显

1.坚持党建带工建，工建服务党建，推动分工会建设纳入党建工作总体目标。 2

25

工会工作未纳入党委年度工作计

划扣 2分。

2.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注重选树宣传先进典型，发挥劳模先进作

用，组织开展或参加劳模进校园、业务技能培训、教学竞赛和岗位练兵等活动。
3

未开展或参加 1 次扣 1 分；材料

不全每项扣 0.5 分。

3.积极参加学校及上级工会组织的教职工文体活动。 8 少参加 1次扣 2分。

4.加强阵地建设，建好管好用好职工小家，积极拓展小家功能，组织开展本单位

单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每年度 2 次以上，教职工参与率达 60%以上。
6

少开展 1次扣 2分；材料不全扣 1

分；参与率达不到要求扣 1分。

5.积极宣传本单位工会工作，及时向校工会报送活动新闻，每年度 3篇以上。 3 少 1篇扣 1分。



6.积极参加校工会组织的会议、学习、培训等活动；上报校工会的统计数据、总

结材料等及时、准确、规范。
3

会议、学习、培训缺席 1 次扣 1

分；上报材料不及时、不规范，

每次扣 0.5 分。

附

加

分

1.积极开展工会专题工作，相关课题获得校级及以上立项并结项的，每项加 3分；相关研究论文公开发表的，每篇加 2分。

2.指导和帮助教代会代表撰写高质量提案，积极办理提案工作，每个校级优秀提案加 1分，提案承办先进单位加 2分；

3.分工会或本分工会会员牵头负责的教职工协会承办校级及以上工会文体活动及其他集体活动的，每承办一项加 3分，协办一项

加 1.5 分。

4.获上级工会系统表彰奖励或荣誉称号的，适当加分，其中：集体获全国表彰的综合荣誉加 10 分，专项荣誉加 8 分；集体获省

级表彰的综合荣誉加 8分，专项荣誉加 6分；集体获省教育工会表彰的综合荣誉加 6分，专项荣誉加 4分；个人奖励对应集体加

分奖励减半。

5.工会工作有创新，有推广、借鉴价值。酌情加分，不超过 3分。

6.同序列取最高级别加分，不同序列累积加分,附加分总分最高不超过 10 分。


